
计算机学院毕业生常见就业问题解答（试行） 

【就业相关】 

一、填写三方协议前需要了解什么？ 

（一）每位毕业生只有一份就业协议书、唯一编号，因此，毕业生要在

考虑清楚后再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二）就业协议是办理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及户口、档案转递手续的依据，

用人单位如果不能落实毕业生的户口和档案关系，可以不必与用人单位签订

就业协议书。 

（三）毕业生要与用人单位认真核对协议书上的信息，单位名称、档案

转寄单位名称、户口迁移地址等内容必须规范填写，以保证顺利办理毕业生

就业有关手续。 

（四）毕业生应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如已报考研究生，毕业生在签订

三方协议时应向用人单位讲明情况，并在就业协议书相关项目中填写清楚，

否则很容易引起协议纠纷）。 

二、三方的最佳签订日期，晚了怎么办？（时间节点前签约的好处） 

毕业生最好于 6 月 10 日前完成签约。学校通常每年 6 月下旬第一批派

遣，届时将统一录入就业系统，由北京市教委统一打印报到证。其中已签三

方协议学生按照其三方上的工作单位名称打印派遣报到证，未签三方学生按

照其生源地的二分单位（通常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印二分报到证。

升学读研学生无报到证。 

如果晚于时间节点，报到证已打印和发放，毕业生需持原报到证一式两

联（其中一联已装入档案、需自行取出）以及新签三方申请报到证更换，通

常需等待一到两周方可从市教委领回新报到证。 

三、签订三方协议的权利、义务、责任包括什么？ 

就业协议书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毕业生（甲、乙）双方的责任、权利

和义务，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协议书，无论学校鉴证与否，协议书都将具

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更改。学校作为登记方，将监督甲、乙双方履行毕业

生就业协议书所商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毕业生一旦签约应信守协议。如果

毕业生因本人原因单方面毁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征得原签约单位的同

意，并向用人单位交纳协议书中所商定的违约金，由用人单位出具同意解约

的书面证明，经学校就业部门批准，重新择业。因此，毕业生应慎重签约，

以免违约造成个人负担和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四、什么样的三方才算生效？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毕业生派遣时需满足户籍、档案不分离。如果签约单

位工作地无法落户（如北京），即俗称的不解决户口，则三方协议不作为派



遣生效、仅作为单位用人证明使用；同时户籍和档案均按二分处理，发回毕

业生的生源所在地。 

五、用人单位不能为毕业生解决户口和档案关系怎么办？ 

有的用人单位不能为毕业生解决户口，只能签订劳动合同，毕业生不能

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须按照有关要求，把户口档案转回生源所在地的

省、市、自治区毕业生就业部门（有的到地市级），由其负责办理有关手续。 

这种情况可跟单位签劳动合同，并需将劳动合同复印件（封面、首页、

末页）交回学校；毕业时户籍和档案均按二分处理，发回生源所在地。 

六、劳动合同收取时间和收取要求 

按照学校要求，如未签订三方协议（包括三方不落户派遣情况），毕业

后需向学校交回劳动合同复印件。需至少包括以下三页： 

封面：即写有“XX 公司劳动合同”的封面 

首页：即标有“甲方”“乙方”具体名称的页面 

末页：即最后签字盖章及注明日期的页面 

劳动合同通常为拿到毕业证后的正式入职之初签订（7 月初），因此 7

月初签订完成后请第一时间及时交回学校。可交给学院就业办公室（耕耘楼

802），也可交给班主任老师。 

七、户口和档案是如何转迁的？ 

毕业生离校时，由学校保卫处到辖区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按毕业生就

业方案（或就业报到证）上标明的报到地址办理户口迁移证。领到户口迁移

证后，毕业生应仔细核对并妥善保管，不要污损、丢失，如有错漏不能自行

更改，否则作废。毕业生持户口迁移证和报到证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有

的单位是由单位统一办理）。 

毕业生档案由学校在为其办理就业报到证后，经邮政 EMS 统一投递到毕

业生工作单位所属的人事机构或生源地二分机构。签约单位若没有人事权，

一般会将档案委托至所在人才机构接收。办理二分的毕业生，其人事档案投

寄到生源地所属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 

档案对毕业生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随时关注、妥善处理。档案的转寄

时间、地点可到学院就业办公室（耕耘楼 802）查询，毕业前夕也会由每位

毕业生签字确认，务必核对准确。 

八、未就业的毕业生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一）京外生源 

毕业离校时，未就业毕业生到学院领取二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后，凭

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到生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办理报到、落户手续。 

（二）北京生源 



毕业当年 9月 1日之前落实工作的北京生源，可以在学校办理就业手续；

9 月 1 日之后仍未落实工作的，学校将其档案转回户籍所在区县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毕业生后续手续由当地人事部门办理。 

九、出国留学的毕业生如何办理户口、档案？ 

申请出国留学的毕业生请于 6 月 10 日前提交《出国（出境）留学不参

加就业申请表》，可到学院就业办公室领取。本人可选择将户籍、档案存放

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也可转回生源地，按照意向在《申请表》中勾选即

可。 

如需将档案存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申请表需附提档函（联系留学服

务中心取得）。 

 

【毕业相关】： 

一、离校后四级未到 390 分 

在校期间仅因国家大学外语四级未达到学士学位授予要求（≥390 分）

无法取得学位者，在正常毕业离校两年（自入学之日起六年）内，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并提供相关证明，经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可授予学士学位： 

1.毕业后参加托福考试成绩达到 88 分（含）或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6.0

分（含）以上者； 

2.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成绩达到本学科门类（专业）A 类地区最低分数

线者；注：此处本学科门类（专业）是指学生本科期间主修的学科（专业） 

符合上述情况的离校生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后，经审核满足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者，其学位证书的颁发时间为每年的 3 月 31 日或 9 月 30 日，其余时间

不予办理。详情见教务处网站 http://jwc.btbu.edu.cn 

二、学分未修够 

可按照学校教务处通知，跟随下届学生重新报选修、参加考试。详情可

咨询学院教务办公室，68985466 / 68985538 

三、绩点未够 2.0 

(一）抓紧毕业设计、毕业答辩，争取获得更高成绩以提升绩点； 

(二)是再选修其他课程，以提升绩点。 

计算机学院 

2020年 9月 1日 

 

 


